	附件3：
	
	

	全国基层低保规范化建设暂行评估标准（社区、村委会）

	类别
	评估目标 
	序号
	评估内容

	工作保障
	主要考察社区、村委会低保能力建设情况
	1
	每个城市社区至少配备1名低保专职工作人员，每个村委会至少配备1名专责低保协管人员

	
	
	2
	有明确的低保办理场所

	
	
	3
	低保工作经费不低于每1名低保对象15元（含上级补助）

	
	
	4
	有固定的低保公示栏

	业务
素质
	主要考察低保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情况
	5
	低保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低保政策

	
	
	6
	低保工作人员参加过业务知识培训

	低保初审
	主要考察接受委托初步审核低保申请的情况
	7
	接受并及时向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转达低保申请

	
	
	8
	指导申请人准确填写各种申请表格及材料

	
	
	9
	及时组织对低保申请人的入户调查

	
	
	10
	组织入户调查时至少有2名工作人员同行

	
	
	11
	家庭收入核实细致，无明显疏漏

	
	
	12
	及时组织民主评议，记录规范

	
	
	13
	低保金计算准确、合理，符合政策规定

	
	
	14
	及时公示民主评议结果以及拟上报的低保申请人名单

	
	
	15
	低保初步审核时限符合有关规定

	
	
	16
	低保初步审核结果及时上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日常管理
	主要考察对低保对象的日常服务管理情况
	17
	对低保对象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的及时提出审核意见

	
	
	18
	组织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且有劳动条件的城市低保对象参加公益劳动

	
	
	19
	定期走访低保家庭，帮助解决有关问题

	
	
	20
	各类低保材料按期整理，并及时归档

	
	
	21
	通过固定公开栏或其他方式向群众宣传低保政策

	监督
检查
	主要考察低保工作人员是否遵循有关政策规定
	22
	未发现低保工作人员违规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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